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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污权初始权分配的两种方法及其效率比较
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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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在分析环境容量的基础上
,

提 出了排 污权初始分配 的两种方式
,

建 立 了两种分配方 式的

数学模型
,

分析 了两种分配方式下企业购置排污权的行为和排污治污行为并讨论 了这两种分配 方

式效率之间的关系
,

证 明 了在不考虑市场交易的交易成本的条件 下
,

排污权初始分配 的市场分配

方式可以实现计划分配方式的整体最大效益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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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环境具有容纳净化一定污染物的能力
,

污

染物的零排放并非为社会最优性准则
.

但排入环境

中的污染物总量超过环境的自净能力时就会造成环

境污染
,

需要控制排入环境中污染物的总量
.

由于

环境中的污染物是全社会不同生产单元和消费单元

排出的
,

因此控制排入环境 中污染物的总量问题本

质上是要规定全社会不同生产单元和消费单元向环

境排入污染物的权利
.

世界各国对排污权的管理 有不 同的模式
.

目

前
,

我国大多数地方对污染物管理
,

如污水排放标

准
、

排污收费政策等都是以浓度控制为基础
.

现行

政策只对超标排污企业征收排污费
,

而达标或低于

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并不征收排污费
.

但事实上
,

由

于环境对污染物的容纳能力是以总量衡量的
,

污染

物对环境的影响最终取决于排入的污染物的总量
.

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
,

污水

排放量逐渐增大
,

排入水体的污染物质的数量越来

越多
,

虽然点污染源排放的污水浓度达到了国家或

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
,

污染排放总量却不断增 加
,

天然水域同样达不到水环境质量标准
.

有些国家 已经实施按 污染物总量控制 的制度
,

根据总量控制收取排污费
、

发放排污许可证
、

美国

在 2 0 世纪 70 年代末实施市场机制的总量控制政策
,

这项政策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对污染物的控制实行市

场选择
.

1 9 8 3 年以前美 国推行的是以水处理技术为

基点的排污许可证制度
,

19 8 3 年以后则转而推行以

水域水质为基 点 的排污许可证制度 1[,
2〕

.

法 国 自

1 9 7 3年以来
,

也 用法律形式建立了排放许可证制

度
.

澳大利亚也是世界上较早实施排污许可证制度

的国家 [ 3〕
.

我国也正在研究和实施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

制度 4[, 5〕
.

1 9 8 9年初
,

作为排污许可证制度发源地

的上海
,

首先完成了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制度的

试点工作
.

当前实施 总量控制的基本方法是首先根

据国家的法律法规
,

由选定的基准年确定控制区内

排放废 水中污染 物的 总量 ; 然后
,

将 总量
“

合理

地
”

分派到各个排污者
,

允许排污者根据规定排放

的种类
、

在规 定的时间和地点排放一定量 的污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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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
.

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化完善和健全
,

在深化排污管理方面我 国还存在许多 问题需要解

决
,

如面对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针
,

如何兼顾经济

效益和环境效益来确 定排 污总量 ? 如何收取排污

费? 排污许可证转让有何意义 ? 如何转让 ? 转让价

格如何确定 ? 事实上
,

如果我们能解决界定谁具有

排污的权利和有多大权利及这种权利是否可以转移

和如何转移等问题
,

那么排污管理就象一般商品的

交换管理一样变得简单了 6[, 7〕
.

因为商品交换问题

主要是界定所有权和如何进行和保证所有权交换的

问题
.

本文以水资源持续利用排污量为基础探讨排

污权初始配置的两种方法
.

赖以生存的环境质量
.

环境作为一种资源在其环境

容量 内使用是合理的
,

零排放是不经济的或低效率

的
,

如果能做到对这种资源的合理配置就可以提高

利用这种资源产生的效益和减少治理污染的社会成

本 〔9〕
.

但如果对其使用超过环境容量将会破坏环境

质量
,

破坏社会生存环境
.

因此
,

需要寻找对环境

容量的分配方式和管理模式
,

使其产生最大效益又

能保护环境这一公共资源持续利用的能力
.

本文将

在水资源持续利用的排污量下探讨排污权的初始配

置方式
.

1 基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排污量

傅春
, )探讨了经济排污量和水资源持续利用的

排污量
.

该文指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排污量等于

水环境容量
.

只有污染物排放总量在水环境容量之

内
,

污染物质就不会积 累
,

水质才不会恶化下 去
,

水资源才能在质的方面实现持续利用
.

环境容量是指
:

一定水文条件和污染物特性
,

在满足特定用户水质要求和环境保护 目标时
,

水域

可以容纳自净外来物质的上限
.

环境容量包括两层

含义
:

( 1) 当污染物质进入水体后
,

在水流作用下掺

混
、

稀释
,

并随着水的流动发生转移
、

扩散
.

与此

同时
,

某些污染物在物理
、

化学
、

生物反应与作用

过程中下发 生降解
、

消减使污染物 质浓 度有所降

低
.

这就是水体的自净能力
.

( 2 ) 不同时期不同水用户对水质要求各不相同
,

只有当水体中外来物质危及到某一用途时
,

才称为

水污染
,

这就表明污染物的总量超过了环境容量
.

水环境容量的计算一般是根据河段水文水质条

件
、

水动力参数
、

主要净化机理等选择合适的水质

模型
,

得出污染物的分布规律
,

再根据环境质量标

准推算出河段的水环境容量 s[]
.

可以将环境看成是一种可再生公共资源
,

需要

充分利用以提高社会效率
,

也需要保护以维持人类

2 排污权初始分配的计划方式

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
,

由于人类 自

身生理方面的原 因
,

人类的生存对自然环境提出了

一定要求
,

即要求环境具有一定的质量才能使人类

生存
.

但环境的质量又依赖于人们的行为 一部分

人由于其经济行为
、

生活行为或无意识的行为可能

破坏适应人类生存的环境质量
,

而环境是任何社会

成员都需要
,

且任何社会成员都无法独立拥有其所

有权和管理权的一种资源
.

环境是一个整体但又为

人人 所需要
,

因此
,

环境可 以理解为 一种公共资

源
.

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排污量告诉我们
,

这种公

共资源是有拥挤竟争特征 的
.

由于经济利 益的驱

使
,

这种拥挤竞争现象随着企业生产排污量的增加

必然会产生
,

管理与公众利益有着密切关系而又不

能严格界定个体所有权的水污染这一公共资源是政

府的重要责任 10[
,

川
.

政府管理这种公共资源最通常的方式是计划配

置方式
,

就是计划者根据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排污量

按某种方式确定的不 同用户之 间的分配
.

一般地
,

计划者按全社会生产取得最大效益的方式在各个企

业之间分配排污初始权
.

设有
n
个企业 (潜在的排污者 )

,

计划者准备分

配给企业 ￡的初始排污权为
z ` ,

设企业 的污染函数

为 x ` ( q ` )( 生产量为 q 、
时产生的污染量为 x ` ( q ` ”

,

那么企业 i 在给定的初始排污量
z 、
下的生产量为 叭

= x 厂` ( 二 ` )
,

那么计划者则按如下最优化模型分配

排污的初始权

l) 傅 春
.

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产权管理理论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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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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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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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

黔装
,

,

粤
`p声二` (一 , 一 ; ( X : 1 ( Z* ) ) ( l a )

2 1 + … + z ,

簇 b o
,

2 1 ,

…
, z ,

) 0

( l b )

( l e )

其中 P` 表示生产产品的价格
,

人 表示生产 的成本

函数
.

( l a) 表示当按 ( z ; ,

…
, z 。

)分配给这
n
个企

业初始排污权时
,

所有企业产生的总利润 ; ( l b) 表

示分给所有的排污权不能超过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

排污量 b 。 ; ( 1。 )表明各个企业分得的排污权非负
.

于是
,

根据最优性条件
,

计划者将按 如下关系

式确定排污权的初始分配

企业 i 生产产量为 q ` 、

自治污染量 氛后的利润
,

第

二项为社会治理所有企业排放污染物总量超过水资

源持续利用排污量部分的治污成本
.

于是 ( 3) 式反

映了使全社会效益最大化的企业生产行为
、

企业治

污行为和社会治污行为
.

根据最优性条件
,

这些行

为具体由下式确定

户、 一 厂
、 ( 。` ) 一 e (习

x ` ( 。` ) 一 氛 一 。。 ) x ,j (。
` ) = o

一 c

号(
z、 ) + C

’

(习
x ` (。 、 ) 一 言` 一 , 。 ) = 0

.

( 4 )

1

x { ( x万
’ ( z ) )

一 f
` ( x 丁` (二 ` ) ) 1

x {( x 丁
’ ( : ) )

b n

) = 0
,

一 几

几 ( 2 1 + … +

2 1 ,

…
, 妻 O ( 2 )

几凡ZZ

由模型 ( l a ) 一 ( 1 。 )式确定的排污权初始分配是

按照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排污量确定的
,

即所有企

业的排污量在环境的 自净能力范围内
,

企业不需要

投入治理污染设备和技术
,

社会也不需要建污水处

理厂
.

很显然
,

这种情况按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排污

量 b 。 确定对各排污企业排污量的分配
,

每个企业

的生产受到这个分配的限制
,

企业和社会都没有投

入对污染治理物的技术和设备
.

下面我们从计划分配 的观点
,

来探讨企业在 自

由生产
,

自由投入污染设备与技术
,

社会也建污水

处理厂的情况下
,

由计划者确定所有企业生产与排

污治污计划和社会的治污计划并使全社会效益最大

化的分配方案
.

在前述符号意义下
,

计划者为实现

全社会最优效益的制定企业的生产计划与排污治污

计划和社会的治污计划则按如下模型确定

习 { ( 户
`。、 一 if ( 。` ) 一 c 、 ( 宁、 ) )X

`
.

落一月a汉一.1

一 e (艺 ( x , ( 。 ` ) 一 “ ) 一 b。 ) } ( 3 )

这里
。 ` (氛)是企业 i 的治污成本函数

,

c (
·

)是社会

治污成本函数
.

在以上模型 中
,

求和号中第一项为

以上计划分配排污初始权的数学模型实际上要

求计划者在作出排污初始权分配时完全掌握了企业

的生产函数
、

企业治污成本函数和社会治污成本函

数
.

如果计划者能真实地掌握这些信息
,

按以上模

型确定排污初始分配权的方法能使全社会效益达到

最优
,

根据整体最优性原理
,

那么一定没有其他任

何方式比这种方式得到更好的社会效益
.

然而计划

者要真实掌握这些信息是十分困难的
,

甚至是不可

能的
,

或者要付出极高的费用
.

实际上
,

生产函数

和成本函数是企业的微观特征和只为企业自已知道

的私有信息
,

它直接关系到企业所追求的利润
.

当

计划者与企业管理者的 目标不完全一致且是不同的

决策主体时
,

计划者是不可能从企业管理者那里得

到企业真实生产成本和治污成本 ; 企业管理者为了

自己的利润
,

说谎行为也是不可避免 (即虚报 自己

的生产函数和成本 函数 )
,

这样以上模型的最优性

就失去了实际意义
.

如果计划者按这种方式在企业 间分配排污初始

权而要准备从企业那里得到企业的生产函数和成本

函数
,

势必造 成企业 的
“

说谎行为
”

和
“

行租行

为
” ,

即企业将按计划者的这种分配方式报告 (实际

上是虚报或说谎 )使 自己得到最大利润的生产函数

和成本函数
,

并为了使计划者相信其真实性和使计

划者按他们所报的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给他们分配

初始排污 权采取
“

行租行为
” ,

只要
“

行租成本
”

不超过他们所得到的利益
.

这种现象在计划分配资

源的实际中已经看到是普遍存在的
.

如果计划者不能从企业管理者那里得到企业 的

生产成本和治污成本函数
,

那么他只能从 同类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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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统计中得到同类企业的平均生产成本和平均治污

成本
.

这些由统计得到的平均数字有如下两方面 的

间题
:

一是不准确
,

不能反映同类不同企业的生产

技术与管理的水平 ; 二是由于统计数据是过去 的
,

不能及时反映企业现有的技术与管理的革新
.

事 实

上
,

企业的技术与管理是在不断变化的
.

综上
,

按计划方式分配初始排污权从理论上讲

是全社会是最优的
,

但它依赖的条件是计划者必须

完全真实地掌握企业的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
.

然而

计划者在得到企业的真实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中可

能导致企业的
“

说谎行为
”

和
“

行租行为
” ,

或要

为得到只是同类企业的平均生产函数和平均成本函

数付出极高的费用
.

3 排污权初始分配的市场方式

排污权初始分配的计划方式是一种在获得理想

信息条件下的分配方式
,

如果能取得这些理 想的信

息
,

没有任何其他 的方式能取得更大的社会效益
.

然而计划者难以得到企业微观的生产函数和成本 函

数信息
,

而市场机制是一种暴露企业成本信息的载

体〔`2 〕
.

如果计划者制定一个排污价格 (排污费率 )
,

每个企业对这个排污费率有一个反应
,

计划者再根

据这些反应
、

水资源持续利用排污量和社会治污成

本调整排污费率
.

对给定排污费率 P
,

按利润最大化原理
,

企业

i 按如下最优决策模型作出反应
:

( 6 a) 式表明企业 i 在总边际成本等于产品价格的水

平上确定生产计划 ; ( 6 b) 式表 明企业 i 在边际治污

成本等于排污费率的水平上确定排污计划
.

对给定排污费率 P
,

企业 i 作 出的反应就是 以

上最优决策模型 ( 5) 的最 优解或满足方程 ( 6 a) 和

(6 b) 的解 q * 和 z *
.

不难看出
,

生产计划 q ` 和排污

计划
z `
都是排污费率 P 的函数 q 、 ( P )和 z ` ( P )

.

如果所有生产企业购买的排污权的总和不超过

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排污量 b 。
,

企业的排放就不会造

成环境污染
.

由于各企业购买的排污权
z ` ( P )随排

污费率 P 而变化
,

这样可以调整排污费率间接调整

各企业要购买的排污权
,

可以制定一个使各企业购

买的排污权的总量等于水资源持续利用排污量的排

污费率
,

这样就达到 了排污总量与水资源可持续利

用排污量的平衡
.

我们称这个排污费率为总量均衡

排污费率
,

即满足下式的排污费率 P
’

习
z ` ( ,

’

) 一 b“ ( 7 )

如果我们将计划者当作为排污费率的制定者和

社会治污者
,

也将它看作为一个企业
,

那么它制定

排污费率的决策则按如下最优决策模型进行

件
x }户 (名

二` (户 ) ) 一 e (名
z * (户 ) 一 , 。 ) }

.

( 8 )

黔
P` Q̀ 一 P z ` 一 e` ( x ` ( Q̀ ) 一 z ` ) 一 关 ( Q、 ) )

( 5 )

其中 q 、 为企业 i 选择产量
, z `

为企业 i 按排污费率

P 购买的排污权
,

q * 和 z `
可以认为是企业 i 对排污

费率 p 作 出的决策反应
.

这里
,

x ` ( q ` ) 一 z ` 实际上

就是企业 i 自己治理污染物量
.

根据最优性条件
,

企业 i 在产品市场价格 P 、 和

排污费率 P 下
,

自主地作出的生产计划和排污计划

由下式确定
:

以上最优决策模型中的第 1 项是社会治污者从

企业得到的排污收入 ; 第 2 项是社会治污者为治理

企业排污总量超过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排污量 b。 部

分的成本
.

根据最优性条件
,

最优模型 ( 8) 的最优

解由下式确定

户z ’ ` (户 ) + 习
z 、 (户 ) +

C
`

(习
z ` (户) 一 。。 ) 二

` 、 (户 ) = 0
.

( 9 )

户, 一 e ` , ( x ` ( g 、 ) 一 z ` ) x “ ( g ` ) 一 f
’ ` (口、 ) = o

p = c “ ( x * ( q ` ) 一 z ` )

( 6 a )

( 6 b )

可以看 出
,

最优决策模型 ( 8) 的最优解是社会

治污企业独家按 自己的最大化利 润作出的排污 费

率
,

因此称其为垄断排污 费率
,

记作 p M
.

不难看

出
,

这种分配方式可以解释为
:

企业从社会治污者

那里购买排污权 (当然
,

企业自己也可以 自己治污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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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他觉得 自己治污不经济时就购买排污权 )
.

显然
,

当排污费率越高
,

企业购买的排污权就会越 小 ; 当

企业自己治污的边际成本越大
,

企业购买的排污权

就会越大
.

以上分配方式实际上把社会治污者看成

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
,

并且 由这个企业决定

着排污费率
.

这种情况可以理解为完全由这个企业

垄断着治污市场
,

必然导致 由这个治污企业按需求

函数确定排污费率
.

这种垄断的治污市场可能导致

社会治污效率的低下
.

如果在治污市场引入竞争可

以提高社会治污效率
.

我们想象在治污市场上有 m 个治污厂
,

设第 j

个治污厂的治污成本函数 为 gj ( yj )
,

显然
,

不同的

治污厂面对相同的排污费率 p
,

治污厂 j 则按如下

最优决策模型确定其治污量

m a x ( yjP
一 g (为 ) )

芍

( 10 )

根据最优性条件
,

治污厂 ] 选择治污量由如下关系

式确定

这样所有排污企业在污染物排放与治污市场上

获得的排污权
,

如果其总量超过水资源持续利用的

排污量
,

超过部分市场则 由治污市场 中的 m 个 治

污专门企业在竞争 中治理
,

从而使环境容纳的污染

量不超过水资源持续利用的排污量
.

根据经济学原

理
,

竞争的治污市场可 以起到降低市场排污费率的

作用
.

对于完全竞争的治污市场
,

排污权 的 自由转让

不存在困难
,

这样就不需要讨论新进入企业排污权

的分配问题
.

当有新的生产企业再进入时
,

它产生

的污染量或 由它 自己治理 ( 自己投入 治污设备与技

术 )
,

或按竞争市场均衡排污费率取得排污权
,

它

将在 自己治污的边际成本和竞争市场均衡排污费率

之间作出权衡比较
,

决定其排入环境的污染量和 自

己的治污量
.

一般地
,

当新进入企业的排污量在治

污市场中所占比例不大时
,

再进入企业对市场均衡

排污费率不会产生很大影响
.

p = g 弓(乃 )
,

( 1 1 )

即治污厂 ] 在边际治污成本等于排污费率的水平上

确定 自己为社会所提供 的治污量 yj
.

显然治污厂 j

提供的治污量是排污费率 p 的函数 yj ( p )
.

m 个治

污厂要承担所有排污企业排出的超过水资源持续利

用排污量 b 。 的那部分污染物
,

于是竟争性治污市场

的均衡排污费率可由如下关系式确定

艺
二 :

(户 ) 一 。。 =

艺为 (户 )
,

( 1 2 )

称满足上式的排污费率为竞争市场均衡排污 费率
.

实际上
,

以上是用完全竞争的治污市场模型在排污

企业之间分配排污权
,

它并不是按水资源持续利用

的排污量的硬约束在排污企业 间分配初始排污权
,

而是将排污权的分配与企业的最优生产利润和水资

源持续利用排污量相结合
,

使生产企业在生产
、

自

治污和购买排污权之间自主作出选择
,

由企业 自己

按利润最大化 目标自主选择排污权
,

并对在治污市

场中获得的排污权 自愿付出费用
,

同时有多个治污

厂竞争性地治污
.

4 排污权两种初始分配方式的效率

我们用全社会从一种分配方式 中得到的总效益

度量其效率
.

在排污权初始分配的计划方式下
,

如

果计划者能得到理想的信息
,

即得到所有企业真实

的生产函数和成本 函数
,

由整体最优性原理
,

那 么

这种分配方式确定初始排污权将为全社会带来最大

效益
.

然而
,

计划者要得到这种理想信息必然出现

企业虚报 (说谎行为 )或
“

行租行为
” ,

这将导致计

划分配方式效益 的完 全失真并 产生不规 范经济行

为
.

如果计划者 自己寻找所有企业的生产函数和成

本函数
,

那么必然产生极高的费用
,

这一部分费用

将极大降低计划分配方式的效率
,

其影响程度决定

于确定所有企业 生产 函数和成本 函数 的难易程度
.

很显然
,

这种计划分配方式只适应计划者寻找所有

企业的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所需费用不高的资源分

配问题
.

对排污权初始分配的市场方法
,

我们将证明在

均衡排污费率下
,

市场分配方式可以实现计划分配

方式的效率
.

下面以总量均衡排污费率为例给出证

明
:

命题 设总量均衡排污 费率为 p
` ,

相应于这

个总量均衡排污费率第 i 个生产企业的生产计划为



台大并乎 ` 瓜 第 “ 4 卷 第 1 期 2 0 0 4 年 1 月

g 、 ( P
`

) 和 排污 计 划 为
z ` ( P

书

)
,

即 g 、 ( P
’

) 和

z ` ( P
`

)为最优化问题 ( 5) 在给定排污费率为 P
’

下

的最优解
,

则 g 、 ( P
爷

)和 x 、 ( g ` ( P
`

) ) 一 z ` (户
’

)是如

下排污权初始分配的计划方式下最优决策模型 的最

优解

( P 、 q 、 ( P
`

) 一 P
’ z 、 ( P

’

) 一

c :

( x * ( g 、 ( P
`

) ) 一 z 、 ( P
`

) ) 一 if ( 口、 ( P
`

) ) ) )

( P , g 、 一 P
` z 、 一 e 、 ( x * ( g * ) 一 z 、 ) 一 关 ( g 、 ) )

,

对所有 i 求和

月

臀军
一 ’ ( p 、q厂 关( “ 、 ’ 一 `氨” `

,

( ` , · ,

￡ = 1
, ”

艺 ( 户、。 , (户
`

) 一 户
’ z * (户

’

) -

( x l ( q l ) 一 宁1 ) + … + ( x
,

( q
,

) 一 奋
,

) = b o ,

( 1 3 b )

( 1 3 e )

e 、 (二 * ( q * ( p
’

) ) 一 z 、 ( p
’

) ) 一 if ( q 、 ( P
’

) ) ) )

习 ( 户、。 、 一 户
’ z , 一 e * ( x

之

( 。
;

) 一 z * ) 一 关 ( 、 * ) )

氨
,

…
,

宁
二

) 0
( 14 )

证明 由于 g * ( P
’

)和 z ` ( P
’

)为最优化问题 ( 5 )在

总量均衡排污费率 p
斧

下的最优解
,

对任何 q 、 和 毛

( i = 1
,

… n 设 习
z ` - b 。

,

有下式成立

由于 p
`

是 总 量均 衡 排 污 费率
,

那 么 x *

( iq

( p
`

) ) 一 z 、 ( p
’

)
,

i = 1
,

…
, n ,

满足 ( 13 b )
,

很

显然的 二 、 ( q 、 ( p
`

) ) 一 z 、 ( p
`

) ) 0
,

即 ( 13 c )式满足
,

下面证明 q
:

( p
’

)和 x 、 ( q ` ( p
`

) ) 一 z ` ( p
’

)是最优化

问题 ( 1 3 a ) 一 ( i 3 c )的最优解
:

习 [ (户、、 、 (户
’

习 [ (户、。 、 (户
`

一 ( P
;

q 、 + p

) 一 e ` ( x ` (叮` ( P
`

) ) 一 z ` ( P
`

) ) 一 关 ( Q 、 ( P
`

) ) ) 一 ( P 、g 、 + c 、 ( x * ( q * ) 一 z ,

) + 五 ( g 、 ) )」=

) 一 P z 、 ( P

P
节 2 1

’

) + P
` z * ( P

’

c ` ( x 、 (叮` )

) 一 。 * ( x * ( q
:

( p
`

) ) 一 z * ( p
’

) ) 一 if ( q 、 ( p
“

) ) )

z 、 ) 一 关 ( g
,

) )」=

乙 [ ,
、、 ` ( p

’

) 一 p
’ z 、 ( p

’

) 一 。 、 ( x 、 ( q 、 ( p
`

) ) 一 z :

( p
’

) ) 一 if ( q
;

( p
’

) )

P、 g 、 + P
爷 z 、 + e 、 ( x 、 ( q 、 z ` ) + 关 ( q

,

) ] + z 、 ( p P
苦 z ,

艺 [ , 、̀
!

( p
`

一 P
` z 、 ( P

`
e 、 ( x 、 ( g 、 ( P

’

) )

p、 q * + p
` z ` + c、 ( x 、 ( q * ) 一 z 、 ) + if ( q , ) ] + p

`

z , ( P
`

) ) 一 五 ( 9 1 ( P
等

乙 [ z
:

(户
’

) 一 z :

]
·

由于 艺
z 、 ( p

’
= 。。和艺

z ` = 占。及 ( 1 4 ) 式

我们有

习 [户
、。 ` (户

’

) 一 e 、 ( x ` ( 。、 (户
`

) ) 一 二、 (户
’

) )

五 ( , ` ( P
`

) ) 一 P `g ` + c 、 ( x ` ( g、 ) 一 z 、 ) +

if ( g 、 ) ) ]) 0
.

( 1 5 )

( 1 5 )式表明 g、

决策模型 ( 1 3 a

P
`

)和 x 、 ( g 、 ( P
`

) ) 一 z 、 ( P
’

)是最优
一 ( 1 3。 )的最优解

.

5 结论

以上命题给出的最优决策模型表 明
,

在总量均

衡排污费下
,

排污权初始分配的市场方式可以实现

计划分配方式下的整体最大效益
.

对竞争市场均衡

排污费率情 况可 以得到类 似结论
,

从这个意 义上

讲
,

市场分配方式是一种实际有效
、

可以实现整体

最大效益的分配方式
.

但不难看出
,

以上结论是在没有交易成本条件

下得到的
.

而 在实 际市场经济中交 易成 本是存 在

才r吸、、 .子
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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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,

并且不同的交易方式的交易成本是不 同的
.

产

权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
,

交易行为的外部性是影响

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
,

而在排污权的交易中存在较

强的外部性
,

因此
,

交易成本一般会很高
,

这 可能

是排污权难以市场化的一个重要原因
.

另外
,

从上

面的分析可见
,

要确定均衡排污费率需要得到生产

企业的反应函数
,

即要确定对任何给定的排污费率

生产企业作出的反应
,

要做到这一点实际上是较困

难的
,

因为我们只能对有限个排污费率观察生产企

业的反应
,

而难以做到对一个连续统排污费率观察

生产企业全部连续的反应
.

于是
,

需要解决如何根

据生产企业对有限个排污费率的反应确定生产企业

的反应函数的问题 ? 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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